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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上海、深圳证券

交易所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，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公司： 

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

策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，持股

期限超过 1 年的，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

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，持股期限

在 1 个月以内（含 1 个月）的，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

所得额；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（含 1 年）的，暂减按 50%

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；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%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

税。 

二、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，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（含 1

年）的，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；待个人转让股票时，证

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，由证券公司等股

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，证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03


